
從教會按立牧師禮儀看牧師職份 

李廣生 

 

每次收到教會按立牧師的消息，雖然未必到過有關堂會，也未必熟識將受牧職的同工，然而內

心總會湧出感謝讚美上帝之情，為教會和同工默默禱告。因為這不但是個人或個別信仰群體的

喜事，更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甚至全基督教會的大喜事，是永活上帝作為的見証呢﹗雖然基

督教會內對按立牧師典禮儀式、以致牧師職份的看法、重點和解釋都有不同，但大家重視這職

份的程度，卻分別不大。只要曾經出席過按牧典禮的人，想必同意這觀察。但是由於過去本會

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因素，致令今人對牧師職份產生各種誤解，且情況愈見混亂、亟待澄清。故

嘗試作出反省，試從教會按立牧師禮儀看看牧師職份的性質和功用，大膽提出管見，祈與主內

同工們分享共勉。 

 

根據我們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最新修訂禮儀，在預備禮中主禮監督的禱告文是﹕ 

 

永生全能的上帝，我們讚美你，因為唯有你是創造和拯救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曾差遣你兒

子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作我們的救主，又藉聖靈在各處設立教會。我們稱頌你，因為你不但立

耶穌基督為教會的頭，也藉聖靈在教會中賜下各種恩賜、設立不同職份來推行聖工，使我們被

召在你的聖教會中一同崇拜、一起團契，又能從你的僕人、我們的牧者聆聽福音、領受聖禮、

得著牧養關顧。主啊，我們今天充滿快樂，因為我們有機會在這裏見証 X 位同工接受牧師職份。

求主今天和我們同在，叫我們能在這神聖的按立禮中，看見你榮耀的作為。因耶穌基督我們救

主的聖名。阿們。 

 

 

教會的牧師職份乃與上帝救贖旨意密不可分。從這禱文開始的三疊頌讚可以看見三位一體的上

帝不但創造，也施行救贖；不但救贖，且仍不斷創造。這尤其可以從祂繼續在各處設立教會，

呼召人歸向自己，一同向祂敬拜，一起在聖靈裏團契得悉。不但如此，為使祂的教會，就是基

督的身體得以長大成熟(以弗所書四章 11-13 節)，上帝又特別呼召了一些人接受牧師職份，作



祂自己的僕人，在教會中負起特別的責任。所以按立牧師典禮從神學的角度看，是上帝呼召的

具體顯明，是祂拯救旨意的肯定宣佈，是祂繼續創造的實際作為。而所有在按立典禮中出席的

信徒，都是永生全能上帝的榮耀作為之見証。在按立典禮的崇拜中，信徒聚集的行動就是信仰

的宣告，而三位一體的主上帝也就按著自己的應許與祂的兒女們同在，彰顯祂的榮耀。這也是

我們以使徒信經認信後才開始按立禮的原因。 

 

上帝的教會按著祂的旨意，敬畏戰兢地辦理主所託付的事，這是主藉使徒保羅給教會的指示﹕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 40 節)。」所以教會絕對不敢、也不該

造次。更何況教會牧師職份關係遠大，就如《奧斯堡信條》第五條所說﹕「為要使我們得著這

(稱義的)信，就設立了教導人福音和施行聖禮的職份。」因此我們教會在章程上規定了牧師職

份的條件有三﹕第一，需在本宗神學院畢業；又或在其他神學院畢業的，需在本宗神學院補修

若干課程。無非希望傳道同工能認識自己所屬所事奉的教會有什麼信仰傳統，好持守那美好的，

繼續發揚光大。更何況神學訓練的目的，主要為自稱有上帝呼召牧養教會、又有所屬堂會和教

牧同工推薦的信徒，增進所需要的聖經和神學知識，使學習作為教會專職負責宣講、教導、關

顧、帶領的事奉理論和技巧，培育其靈命和堅定其心志。在神學院受訓期間同學亦同時接受實

習，意思是要實踐理論，藉著反省與批判，總結經驗，作成裝備。此舉絕非要攔阻事奉者的心

志，反倒是幫助一切已有裏面呼召的信徒，可以更明白上帝的旨意和恩賜。 

 

按立牧師職份的第二個條件，是要在堂會或總會屬下部門機構事奉滿三年。其目的也不在刁難，

而是出於愛心考驗，使堂會與被召聘的同工(我們教會稱為「教師」的)都有時間彼此認識，好

一起明白上帝的心意。因為裏面的呼召難免主觀，而訓練雖然必需，卻不保証受訓者一定適宜

擔任受訓練要承擔的工作。至於實習，也不過是以學生身分與心情進行，總不像全職投入的逼

真切實。正如每位專業人員的經驗所証明，學生就是學生，除非正式全時間進入崗位擔負責任，

無論他本人或他所服務的群體，根本沒法確定他是否擁有承擔這專職所應具備的熱忱（專業態

度）和能力（專業知識）。 

 

正因如此，本會按立牧師職份的第三個條件，是有堂會執事部或總會屬下部門機構通過推薦。

這也是我們近年新修訂按立牧師禮儀中，有堂會或機構的代表推薦的原因。而凡被通過推薦的

同工，仍要接受牧師團按牧審查小組的約見懇談，且呈報牧師團和常務委員會通過，才能辦理



按牧的事。所以按牧審查小組代表也出現在按牧禮中作出推薦，以示上下一心，同作印証。這

不是說我們所做的絕無瑕疵，更不會(也不敢、不可能)保証每一位受職同工都「品質優異」、

都是「忠主良牧」。(因我們是人，無法看透人心，高瞻遠觸，預見將來。)但這也不必，因為

那是主上帝的工作。但我們卻不敢在按牧的事上輕率，衹求以敬畏敬愛上帝的心，恐懼戰兢規

規矩矩的辦理教會的事，務求失誤的事愈少愈好，造就人榮耀主的事益發增多。 

 

當主禮的監督考問接受推薦的同工三個問題的時候，也是大家最緊張的一刻。一方面是監督代

表著上帝和祂的聖教會查問受薦者裏面的召命和心志，一方面也是受薦者在上帝、教會和世人

面前表白自己心志意願。換言之，這是一個交心的時刻。第一個被問的問題﹕受薦者是否「願

意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接受神聖的牧師職份，盡心竭力完成教會託付給你的職責，使上帝

的名得榮耀麼？」這問題顯示出牧師的職份是三位一體的上帝所設立的，所以是神聖的，而且

它最終的目的是要使上帝的名得榮耀的。正因如此，這絕對不會是一份輕鬆的工作(It is NOT an 

EASY JOB!)，卻是需要受職者盡心竭力擺上，是要命的、卻同時是建立生命的神聖職事(LIFE 

COST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LIFE BUILDING MINISTRY)。要命，是因為正如主耶穌基督這

位大牧長和好牧人所說過、所做過的一樣，每一位受牧職的人，事實上是被召要捨己、天天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主耶穌(路加福音九章 23 節)，才有完成任務的可能。建立生命，是因為

這是主設立這職份的目的，是要承擔起以上帝的話語裝備聖徒，使大家可以一同服事上帝，彼

此配搭，互相幫助，一起成長，在世人面前見証那位唯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基督，使世

界也可以聽見上帝呼召，信靠主得赦罪鴻恩和生命更新。可見這職份的艱巨與神聖，非人力可

以應付，更不是人自願的承擔。 

 

這牧職雖然說是上帝設立的，那受職者固然是上帝所呼召揀選的，但是上帝的設立、揀選與呼

召絕非抽象不可見的。相反，按信義宗信仰理解，上帝乃藉教會設立、揀選和呼召。這也突顥

了教會的優先性和重要性，因為牧師聖職無非是為教會上帝子民而設的。（教會卻絕不是為牧

職而設！）自從使徒以來，就先有教會信徒，再有傳道牧養職份的設立，就是新約聖經所說的

「長老」(也就是「牧師」)、「監督」(或譯作「主教」)、甚至「執事」(或譯作「會吏」)。可

見教會與教牧職份的關係，有若唇齒般息息相關。那些以堂會信徒領袖（在本會稱為執事，在

外會稱為堂委值理的）為老闆，視傳道牧者為雇工，可以任意差使薄待的，與那些視自己如同

裂天而降的神聖首領，以堂會信徒如螻蟻愚民，可以隨便敷衍了事的，都不但是不明白上帝的

心意，而且是都得罪了上帝、教會、和這神聖牧師職份。求主赦免。 



 

教會既是歷史中的實體，自然也受時空文化等因素影響，所以宗派或神學立場等也是必然有的

事。如果說「宗派是信仰群體的活潑組織，而宗派主義卻是信仰群體的殭化心態」。前者可以

成為上帝手中的器皿，後者卻只會使聖靈擔憂，且必漸見淘汰，正如歷史告訴我們的。但研究

顯示，那熟識和熱愛自己教會宗派屬靈傳統，又善加運用的，都是教會蓬勃的重要因素。因此，

受薦者被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你願意根據基督教會的信仰，就是聖經、三大大公信經和信義

宗信條的教導，來宣講聖道，施行聖禮；並遵照本會的章程及有關規條來服務教會、牧養信徒

麼？」由此可見任何受職者絕對不是自言自語，更不能、也不該隨己意妄施教導。因他是被召

來服務教會和牧養信徒的，這是他不容忽視或誤解的職責。在牧養服務的方法或途徑來說，他

要宣講聖道和施行聖禮。未接受牧職以前，他已經接受了教師職份，在教會中以上帝的話語牧

養教導。但那始終不是全面和完全的職份，因為耶穌基督我們的主不但吩咐祂的教會要宣講教

導祂的話語，也要施行洗禮、舉行聖餐。所以自古以來教會就如此相信、教導和遵行，直到今

天。因此在我們的教會視教師牧師監督職份本質一樣，但職責有別。牧師的職份（更是監督的

職份）代表著教會（不只是一個堂會！）更大、更肯定的信任與託付，和更全面的服事。相對

來說，教師職份卻是一個暫時、過渡，有試用和見習的意思的職份。所以，嚴格來說，信義宗

的教會只有一個按立職份（Ordained Office or Office of Ordination），就是牧師。對於教師甚

或監督的職份，正如我們禮儀傳統所清楚顯示，我們教會只為受職者舉行就／授職禮

（Installation）。 

 

另一方面，牧師所宣講所施行的不是別的，乃是聖道和聖禮。前者是可聽聞的，後者是可看見

的，都是上帝的話語，叫領受的人可以相信，以致得救。換言之，牧師職份是話語的服事。它

不是閒言閒語的服事(Gossip Service)，雖然我們免不了有人軟弱，就如此行了。但它卻應當是

福音的服事(Gospel Service)，使聽道的人悔改，相信的人得生命盼望。因為福音就是上帝愛世

人赦免罪人的大喜信息，要使接受的人得自由、相信的人得生命平安。這就是聖經的中心信息，

是整個基督教會信仰的核心。然而為免後世誤解或本末倒置，上帝就保守教會，使教會發展出

大公信經，叫信徒和周圍的世人清楚教會的信仰，無非論到創造和救贖的主，並祂與被造萬物、

尤其是與世人的關係。只是歷史顯示，教會對自己的身份和信息，總會有迷茫甚至有誤解誤會

的時候。就如歐洲中世紀後期西方教會所經歷的一樣，於是有十六世紀的教會改革運動。而信

義宗的信條(包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章程清楚寫明接受的《馬丁路德小問答》和《奧斯堡信

條》)，無非是這時期的歷史產物，為要幫助教會重新確認自己的身份和信仰，重拾聖經中心信



息。這些改革先賢既被聖靈呼召、充滿和使用，發出先知的聲音，受牧師職份的人也有責任和

權利，先從他們的信仰心得領受亮光，作好宣講與教導。效法先賢信心的腳步，敬畏敬愛上帝，

忠心服事教會，傳揚福音，造就信徒。一方面認識到「無規矩不能成方圓」的道理，乃遵守教

會章程規條行事；但另一方面也深知以福音精神批判世上任何攔阻人認識真理的、殭化信仰的

東西，好在聖靈的光照下，不斷改善進步。這就是第二個問題的意思。 

 

牧師不但是人，他也是信徒。所以他不但要學做人，也要學做信徒，而且是一面做一面學，一

面學一面做才對。只可惜總有同工忘了這不斷學不斷做的重要性，就成了不少人的攔阻，甚至

自己也跌倒了。所以第三個問題「你願意按上帝的道行事為人，追求聖潔，在工作和生活上作

信徒的榜樣，在言語和行為上作社會的明燈麼 ﹖」正好點出了牧師的死穴和救法。因為太多人

喜歡強調牧師是一個身份，一個地位，彷彿中世紀直到今天的羅馬教會對聖職的看法。而事實

上在表面看來，牧師的確似是高人一等的教會領袖。於是撒但也就樂於使上帝的僕人入了迷惑，

忘了自己是服事教會的上帝僕人，而非位高名大的主子。事實上教會的專責傳道者（牧師教師）

若誤以為自己因有本事，無論是訓練、學識、經驗、口才、品行、性格等都特別出眾，所以有

資格有權被選派擔任這職份的話，他們肯定是誤解了聖經的教導和上帝的旨意。因為聖經告訴

我們，沒有一個信徒聖潔到不必再繼續追求長進，聖徒也非毫無軟弱過犯的人。相反地，聖徒

是不斷追求聖潔、追求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的罪人。牧師既被呼召負起特別的任務，他就

毫無選擇地在信徒中作領袖，這是按人的看法說的。如果說耶穌的門徒是世上的光和鹽，那麼

我們也可以說牧師教師就如光燈和鹽瓶，叫人首先注意的。難怪要作榜樣的職事，愈來愈少人

肯承擔，甚至承擔的人也不是個個願意努力作好榜樣。求主憐憫。然而上帝既然呼召揀選那愚

拙和無有的，祂就樂意看見自己的僕人像那聖僕，就是像聖子耶穌基督一樣，謙卑順服，力行

信仰，又在工作和生活各方面，常常接受聖靈藉著聖道在他身上更新變化，使他被塑造成上帝

兒子的模樣。只是這種向聖道開放自己、將身體獻上的志向，也不是一蹴即就的。所以那願意

的人回應說﹕「我願意，求主幫助。」就是向上帝和祂聖教會懇求扶助支持，甚至鞭策激勵，

以免怠惰退步，荒廢聖工，詒誤信徒大眾。 

 

無論如何，聖經說﹕「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腓立比書二章 13 節)所以，就在受薦者三度表示自己心志意願之後，主禮監督就為他們祝禱，

求主上帝賜他們力量，以完成這神聖的心願和職份。遂接著在上帝和基督教會面前，宣佈和授

與被推薦者牧師的職份，使他們全面負起宣講聖道和施行聖禮的完全職份。 



 

這實在是上帝榮耀的作為，是世人最榮幸的領受，除了感謝頌讚，實絕無可誇。雖然說自基督

教會歷史開始到如今，教會裏外總有人藐視上帝和祂聖教會、並這牧師職份的。但凡是蒙召蒙

愛的上帝的兒女們，必尊貴重視它。不光是那些恭敬領受牧職的弟兄姊妹，而是全體信徒男女，

都尋求盡心竭力使牧師職份發揮應有的功能，使教會大家得造就，上帝自己得榮耀。誠心所願。 

 

 

備註： 

１、本會既為西差會協助下成立，自不免與其他華人教會一樣受西方宣教士來華傳道的歷史所

影響。所以，本會第一代的牧師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西教士。而女性西教士則沿用「教士」稱

謂，負責大抵今天「教師」的工作。 

２、本會在一九七七年以前曾擁有（或說設有）信義神學院和信義聖經學院。所訓練畢業又獲

教會召聘的，男作「教師」，女為「教士」。在事奉一段時間（兩年或以上不等）後，男的乃

可被按立為牧師。這也不光是表面看來的性別因素，事實上也有學歷、訓練和神學等因素影響

所造成。但經過認真的信仰反省，自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本會已實施按立符合條件的男女傳道

同工為牧師的做法。而由一九九二年以後，未被按立為牧師的男女傳道同工，則一律稱為「教

師」，以避免任何性別歧視的誤會。 

３、從世人的觀點看，受牧師職份的同工確有升職加薪的情況，當然值得恭喜羨慕。但正如上

文所述，從教會信仰的理解，這實際上是教會對受牧師職份的同工的信任、肯定和更大託付。

我們豈不更應當以此為好事嗎？ 

４、下面特別找了幾段馬丁路德論到牧師職份的教訓，試譯與大家分享、共勉和切磋： 

 

按人的判斷，作為一位使徒或傳道人，並且要履行這種職份是艱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

但他們必定是為了上帝和主基督才樂意去做。上帝不願勉強任何人，或以誡命強迫人就範，因

為作為基督徒的要求是願意的心。任何人若不從心底渴慕這職份，倒不如讓開，走了算。（馬

丁路德著，《登山寶訓講章 1530-1532》，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廿一冊，第五十四頁。） 

 



一位傳道人所承擔的是一個公職，而他是一位公職人員。正確地說，他在世上負責最偉大的工

作、神蹟和異能。藉這職份，就是藉著向你所宣講的聖道和所施行的聖禮，他帶領你進入信仰，

救你脫離魔鬼的權勢和永死，且引導你到天上的永生。這就大大超越所有外在的神蹟和異能。

（馬丁路德著，《登山寶訓講章 1530-1532》，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廿一冊，第二百七十六

頁。） 

 

我和其他人當如此履行牧師職份。我們不必介懷自己是否在討人的喜悅。事實上，我們當預期

不滿、不謝、迫逼、及各種各樣的麻煩作為我們的獎賞。若任何善工要持久和被接納，不像偽

善者他們的裝作，你就當預期這種對待是一個測驗和試用。（馬丁路德著，《登山寶訓講章

1530-1532》，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廿一冊，第一百卅六頁。） 

 

所以我主張，寧可沒有牧師，比有一個褻瀆神聖、心不敬虔、有罪疚，像盜賊一樣來到，只知

殺害毀壞的（約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節）還好。（馬丁路德著，《論牧師職份 1523》，美國版路

德文選，第四十冊，第十頁。） 

 

按立禮（Ordination 或譯作「封牧禮」）實際上最先由聖經的權柄，且根據使徒的榜樣和教導

所設立，為要向信眾提供聖道的僕人。我認為，上帝的奧秘既藉這聖道的公職而被人認識，就

當藉這神聖的按立禮使這職份成為全教會一切功能中最高和最大的，全教會所有的權能都依靠

它。因為若沒有聖道，教會就一無是處；事實上，教會裏的每一事物都惟獨因為聖道而存在。

（馬丁路德著，《論牧師職份 1523》，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四十冊，第十一頁。） 

 

祭司不等於長老或牧師；因為人被重生成為祭司，卻受召被按立為牧師。（馬丁路德著，《論

牧師職份 1523》，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四十冊，第十八頁。） 

 

因為尤其是在新約聖經，人被重生成為祭司，而不是被製成的；被創造而非被按立的。事實上

他不是從血氣生的，而是從聖靈生的，就藉水和靈在重生的洗而生（約翰福音第三章六節等；

提多書第三章五節等）。真的，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而所有祭司都是基督徒。任何說祭司不



是基督徒的說法都是可咒詛的。（馬丁路德著，《論牧師職份 1523》，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四

十冊，第十九頁。） 

 

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且大家平等。祭司的主要功能是：教導、宣講上帝的道、施洗、祝聖和

施發聖餐、定罪和赦罪、為他人禱告、判斷一切教義和辨別諸靈。這些故然都是輝煌和尊貴的

職責，但那第一和最優先的乃是教導上帝的道，因為一切都基於它。（馬丁路德著，《論牧師

職份 1523》，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四十冊，第廿一頁。） 

 

因為我們已証明，所有這些東西都屬全體基督徒的共同財產，就沒有任何個人可以憑自己的權

柄起來，妄稱屬於大家的東西只歸他一人所有。因此，當堅持和運用這權利，因為再沒有一個

個人擁有這同樣的權利了但信眾卻有權按實際需要揀選和通過一位或多位以全體信眾的名義公

開地執行這些功能。否則只會帶來上帝子民中間可恥的混亂。（馬丁路德著，《論牧師職份

1523》，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四十冊，第卅四頁。） 

 

按新約聖經，牧師、執事、主教、管家、長老（一個經常被用以顯示較年長的肢體的名稱）等

名稱要較好。因為保羅就曾在哥林多前書第四章一節寫道：「人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僕人和上帝

奧秘事的管家。」他並沒有說「基督的祭司」，因為他知道祭司的名稱和職份屬於全體。保羅

經常用的字卻是「管家」、「家人」、「職事」、「工人」、「僕人」、「為福音作服事的」

等等，正好強調它不是身份地位、或階級、或任何權勢或尊榮。他想高舉的，惟獨是那職份和

功能。（馬丁路德著，《論牧師職份 1523》，美國版路德文選，第四十冊，第卅五頁。） 

 

從這觀點看牧師職份，所謂「不朽特質（Indelible Character）」就消失；而說這職份終身，就

屬無稽。牧師若被証實不忠信，就當被撤職。另一方面說，只要他能勝任，又得教會整體的愛

戴，就當准予繼續留任，正如在公眾事務上，任何行政人員所受到與他弟兄平等的對待一樣。

事實上，比起任何今世的公僕，一位屬靈的公僕要更欣然地可撤換得多。因為若他不忠不信，

就要比今世公僕更難被忍受。後者頂多在今生的事上見害，但前者卻在永恆的事上具破壞性。

所以，撒換這樣的一位弟兄會更有利大家。（馬丁路德著，《論牧師職份 1523》，美國版路德

文選，第四十冊，第卅五至卅六頁。） 



 

 


